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20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2)佑字第 203號 

主旨:有關近期性平案件頻傳，請會員旅行社轉知導遊、領隊人員加強宣導性別平等

相關法律知能，落實性騷擾防治， 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12年 7月 19日觀業字第 11200077201號函辦理。 

2. 有關近期性平案件頻傳，亦有民眾反映報名團體旅遊遭遇騷擾事件，請會員

旅行社轉知所屬及導遊、領隊人員加強宣導性別平等相關法律知能，若遇相

關情事應妥為處理，並提供必要協助。 

 

理事長 

 

 

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